
申清人的承潜

本単位就申清的 新申清 1行政浄可事項,現作出下夕1承
芳 :

(一 )所填扱和提交的信息真実、准碗。

(二 )己姪知晩行政汗可机美告知的全部内容。

(三 )本単位符合行政汗可机美告知的条件要求。

(四 )本単位能杉接叶提交行政汗可机美告知的相美材料 ,

井尽意接照規定接受后象核査。

(五 )本単位尽意承担虚仮承芳、不実承芳、辻反承芳所

造成的板失和引友的相庄法律責任。

(六 )所作出的承芳是本単位的真実意思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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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注 :行政寺可事項填写内容包含新申晴、資可事項交更、登氾事項変更、十可江延銭、汗可iIE注梢、資可i■
ネトブ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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